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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 

朱慈蕴

    随着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控制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公司债权人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现象也日

趋严重，使我国本已十分薄弱的社会信用体系更加雪上加霜。于是，确认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被提到公司

法修改日程中。 

    那么，何谓公司法人格否认呢？它是指为阻止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

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责令该股东对公

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之目标。它主要是针对股东特别是控制股东滥用公司人

格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和利益关系失衡的情况而创设的一种司法救济措施。 

    其实，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最奇妙之处就在于它割断了公司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公司

债权人在得不到清偿时却不得穿越公司这层面纱或者这堵墙，向其背后的股东索债。 

    法律为什么如此设计公司制度呢，显然是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中筹集巨额资本的问题。当投资者不

必为自己一次不谨慎的投资行为埋单而倾家荡产时，他们才能毫无顾忌地投资。这也正是为什么公司制度

一经问世，立刻受到投资者青睐，并迅速发展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组织形态的原因。但是，有限责任制度

的创设，虽使股东责任减轻，可并没有消灭公司风险，只是把这些风险转嫁给了公司债权人，而法律相信

公司债权人有能力通过对公司的资信调查和要求实施担保来保护自己。 

    然而，让公司制度的设计者们始料不及的是，股东们在公司面纱的遮掩下，有着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

避债务、过度转嫁风险的冲动，这显然对公司债权人不公平。于是，西方国家通过司法判例创设了揭开公

司面纱规则，要求在特定场合下，公司股东要对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用以救济受到损害的债权人。

当然，这只是"一时一事地"否认公司人格的独立性，否认股东的有限责任。一旦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承担

了相应的债务后，公司独立人格又恢复了。 

    然而，在公司法修改时引入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时却面临两个难题：其一，揭开公司面纱是一种判例形

成的规则，基本上是通过司法实践来运用的，并且法官适用这一规则时的理由也五花八门，极不统一。而

我国不属于判例法国家，如果承认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我们就必须在成文法中予以明确规定。但怎样规

定，是原则性地规定还是具体化地规定就成为难点。其二，有些学者仍然担心，揭开公司面纱规则作为一

种判例规则，须依赖法官在审理个案时进行具体判断。这要求有一个高素质和丰富的判案经验的法官队

伍。显然，这在我国是不尽人意的。一旦引入这一规则而又被滥用，就会形成新的不公平，甚至撼动整个

公司法人制度的根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面对这两个难题，笔者认为：第一，我们必须肯定我国引入这一规则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一方面是

由于我国公司实践中控制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是由于本次修改公司法将要大幅度

降低组建公司的门槛，给公司设立人更多的自治空间，并允许设立一人有限公司。针对这种状况，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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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悬在居心不良的股东头上的利剑，以对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绳之以法"的话，公司人格被滥用的现象

将会更加严重，信用体系将进一步恶化。 

    第二，我们应当关注我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包括一些相关司法文件中成文规定之尝试。这其中最值

得称道的是最高法院在2003年11月发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

该意见稿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严格遵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

仅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存在本规定所列的滥用公司人格的特定事由时，判令控制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

民事责任，同时对该规则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规定。尽管该意见稿还有一些不周延之处，但毕竟是在成文法

层面上进行立法的积极尝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然，这种尝试也告诉我们，我国公司法对这一规则的

规定应以较为原则为基准，为司法解释留下较大空间。 

    第三，实践中必须严格控制揭开公司面纱的适用要件，防止该规则的滥用。如在主体要件上要强调，

原告只能是公司的债权人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被告则局限于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积极股东；

在行为要件上要把握，股东是否有具体滥用行为，诸如滥用公司人格诈害公司债权人、回避契约义务或法

律义务的，公司资本严重不足导致公司风险过大的，财产、业务、人事等混同的，支配股东过度控制的等

等；在结果要件上要严控，股东不仅有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与恶意，给公司债权人或相关

利益者带来损失，而且这种损失不能通过公司自身获得清偿。只要严格控制揭开公司面纱的适用要件，滥

用这一规则的现象就很难发生。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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